
关于《关于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片区）以告知承诺制开展施工许可
审批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两区”建设的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京审改办发〔2020〕1号）、《关于进一步创新和加强事中监管构建一体化综合监管体系的工作方案》（京监管联办发〔2021〕8号）等文件精神，北京市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片区）（50平方公里范围，以下简称临空区）为试点，探索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工作要求的背景下，立足临空区战略定位，紧紧围绕促进“五子”联动落地，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导向，助力“两区”建设，推动“两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市深化“放管服”改革贡献“临空经验”，对标国际，立足实际，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为此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委会起草了《关于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片区）以告知承诺制开展施工许可审批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包含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两章节。第二部分为适用范围及实施程序临空区分为适用范围和实施程序两章节。该实施方案适用范围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的50平方公里。实施程序方面，政府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申请施工许可证核发的办理条件、标准、申请材料、事项依据、监管职责、履诺要求、违诺惩戒措施、申诉渠道以及其他告知内容。企业对对应的内容进行承诺，并对申报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审批部门对于申报材料符合办理标准的，即时完成审批。第三部分为重点任务共包含部门职责、履诺核查，批后监管及违诺惩戒四个章节的内容，部门职责明确了实施过程中各部门的责任及任务，履诺核查则要求施工许可证办结后，审批服务部门在20个自然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承诺情况进行核查。批后监管章节详细叙述了基于综合风险等级开展差别化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检查的相关要求。违诺惩戒章节则对出现违诺情形的惩戒提出了对应的要求，并约定了后期信用修复的要求。
三、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
《实施方案》由临空区（大兴）管委会起草，先后与北京市住建委进行多次座谈和意见征集，并根据以上单位意见对文件进行修改。《实施方案》已通过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了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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